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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害救濟申請程序 

一、藥害救濟說明： 

藥害救濟主要是因為藥品的特性、用藥者個別體質及病情之差

異，以致在合理用藥之情況下發生無法預期之藥物不良反應，導致病

患嚴重殘疾甚至死亡之事件，用藥受害民眾之求償如果僅有訴訟一

途，因事故責任認定複雜，必然費時曠日，不僅對受害者之救助緩不

濟急，對廠商及醫療機構聲譽之損失亦難以估計。有鑑於此，「藥害救

濟法」自 89 年 5 月 31 日公布，89 年 6 月 2 日起實施，此為政府決心

維護國人用藥權益之更具體措施。 

衛生署於 89 年起委託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金會為執行藥害救濟專

責機構，接受民眾藥害救濟申請，並辦理各項宣導業務，提供民眾相

關衛教資料、建立藥害救濟資訊網站及辦理藥害救濟徵收金之徵收及

給付等相關業務。 

二、藥害救濟申請：  

申 請 藥 害 救 濟 請 由 至 藥 害 救 濟 基 金 會 網 站

（http://www.tdrf.org.tw）或由本局超連結至該網站，點選「我要申請」

進行申請作業。藥害救濟申請包含 3 個步驟： 

步驟 1：填寫基本資料 (包括申請人、受害人基本資料、受害事件發生

經過及身體狀況等)。 

步驟 2：填寫申請單 （包括受害嚴重程度、受害事件發生經過及身體

狀況等)完成後預覽申請書，查看填寫資訊無誤後送出，自動產生

「申請書」格式(共 2 頁)，請自行列印後，於簽章處簽名或蓋章(共

2 處)  【此時系統自動帶出應檢附文件】。 

步驟 3：列印申請書 (查看填寫資訊無誤後送出，自動產生「申請書」

格式(共 2 頁)，請自行列印後，於簽章處簽名或蓋章(共 2 處) 並依

據系統顯示需檢附之必要文件進行申請或收集，完成後將申請書及

必備文件郵寄至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金會即可)。 

    填寫過程若有疑義，敬請參考網站中「我要申請」之「申請書填

寫範例」（http://www.tdrf.org.tw/ch/04_apply/app_02_list.asp）或來電詢問

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金會（02-2358-409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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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藥害救濟審議流程： 

 

 

 

 




